金門縣建築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獎助自治條例，建議修正如下2012.04.30
	案名：金門縣建築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獎助自治條例修正對照表

	前次審查意見
	修正意見
	修正內容

	本法案是否可追溯至開始限制，請彙整至法制單位
	
	本獎助對象主要以公告實施日起，位於自然專用區內，且取得建築執照之建築物為主。

建議：修改為且取得建築使用執照之建築物為主

	金門縣建築融合傳統聚落風貌獎助自治條例  條文草案對照表

	提案條文
	修正說明

	第一條  為鼓勵居民建築時使用紅瓦斜屋頂……
	為鼓勵居民建築時使用瓦質建材為斜屋頂……


	第三條  本自治條例之申請人為建築執照之起照人。
	本自治條例之申請人為建築執照之起照人。或申請使用執照之權利登記人。

	第四條  本自治條例獎助之補助分為屋頂、外牆……………前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八十萬，獎助建築物以獨棟或雙併式住宅為限。但連棟式住宅或集合住宅本府得於審議後視實際情況折減獎助。
	本自治條例獎助之補助分為屋頂、外牆……………前項獎助上限為新台幣八十萬，獎助建築物以獨棟或雙併式住宅為限。但連棟式住宅或集合住宅應比照辦理，或以每一戶補助上限折減為新台幣60萬為限。

	第五條  申請人於取得建築執照後，具備資料向本府提出獎助申請:
	申請人於取得建築執照或領取使用執照後後，具備資料向本府提出獎助申請:
提示建議：

1.提出申請日起，多少時限完成審查?

2.審查一旦完成，何時發給獎助金？



	第六條  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助事項之審查，本府設「金門縣建築融合傳統聚落風貌審查委員會」，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本府主任秘書兼任，副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業務主辦局（處）長兼任，委員七至十一人，就下列人員派聘之：
        一、本府建築、景觀、文化………
        二、福建省建築師公會………
        三、建築、都市計畫、景觀專家學者二至四人。

        四、熱心公益人士一人。
	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助事項之審查，本府設「金門縣建築融合傳統聚落風貌審查委員會」，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本府主任秘書兼任，副主任委員一人，由業務主辦局（處）長兼任，委員七至十一人，就下列人員派聘之：

一、本府建築、景觀、文化………
二、福建省建築師公會………
三、建築、都市計畫、景觀專家學者二至三人。
四、熱心公益人士一至二人。


註：審查表應附書件第7欄中，建照執照影本應改為「或使用執照影本」
附件二








